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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600382 编号：临 2026-029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部分股份质押及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

东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金信安”）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09,128,04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5.72%；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兴宁市金顺安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宁金顺安”）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71,374,720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0.28%。

2026年6月3日，深圳金信安质押9,0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的8.25%，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30%。

2026年6月4日，兴宁金顺安解除质押8,813,300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的12.3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2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深圳金信安及其一致行动人兴宁金顺安、

兴宁市众益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宁众益福”）合计持有公司

208,322,36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30.00%；合计质押股份数为181,832,000股，

占合计持股数量比例的87.28%，占公司总股本的26.19%。

2026 年 6 月 4 日，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金信安及其一致行动人兴宁金

顺安《关于告知部分股份质押和解除质押的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质押及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

情况

深圳金信安因补充流动资金需要，于 2026 年 6 月 3 日将持有的公司股票中的

9,0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浙江****有限公司，质押起始日为 2026 年 6 月

3 日，质押到期日为 2026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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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现

将本次质押事项告知如下：

（一）本次深圳金信安股份质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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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圳金信安股份质押当前情况

1.质押期间，标的股份对应的出席股东会、提案、表决权等股东权利仍由深圳

金信安行使。

2.深圳金信安将通过自筹资金及盘活相关资产等多元化筹资渠道偿还本次借

款。若深圳金信安本次借款的质押证券履约保障比例低于预警线或平仓线时，深圳

金信安将向浙江****有限公司提供补充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金、增加质押证券

数量等）或提前清偿所担保的部分债权。由此深圳金信安认为本次质押担保所产生

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3.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

（三）本次兴宁金顺安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兴宁金顺安于 2026 年 6月 4日将质押给张忠红的部分股份 8,813,300 股无限

售流通股办理了解除质押的手续。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兴宁市金顺安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股） 8,813,300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 12.3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7%

解质时间 2026年6月4日

持股数量（股） 71,374,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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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比例 10.2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58,1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 81.4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37%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深圳金信安及其一致行动人兴宁金顺安、兴

宁众益福合计持有公司208,322,36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30.00%；合计质押股

份数为181,832,000股，占合计持股数量比例的87.28%，占公司总股本的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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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金信安 109,128,041 15.72% 86,930,000 95,930,000 87.91% 13.81% 0 0 0 4,641,493

兴宁金顺安 71,374,720 10.28% 66,913,300 58,100,000 81.40% 8.37% 0 0 0 0

兴宁众益福 27,819,608 4.01% 27,802,000 27,802,000 99.94% 4.00% 0 0 0 0

合计 208,322,369 30.00% 181,645,300 181,832,000 87.28% 26.19% 0 0 0 4,641,493

注：“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一列数据因四舍五入导致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深圳金信安被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其所持公司股份641,493股，被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

冻结其所持公司股份4,000,000股，合计被冻结股份数4,641,493股，合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4.25%，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67%。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深圳金信安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的 178,332,000 股将于半年内到期，占所

持公司股份的 85.60%，占公司总股本的 25.68%，对应融资余额 45,150.00 万元。

深圳金信安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的 181,832,000 股将于一年内到期，占所持公司

股份的 87.28%，占公司总股本的 26.19%，对应融资余额 46,250.00 万元。

2.控股股东深圳金信安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

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深圳金信安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票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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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成，不影响控股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的关联情况，不

会对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

4.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1）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1995 年 10 月 19 日

注册资本：7,298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深南大道 6027 号大庆大厦 13BC 单

元

法定代表人：张伟标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体（具体项目另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国

家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济信息咨询（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2）控股股东主要财务数据（单位：元）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 1-12 月

（未经审计）

2026 年 3 月 31 日/2026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20,697,685.36 915,022,520.03

负债总额 1,079,665,414.49 1,082,797,518.82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1,079,665,414.49 1,082,797,518.82

资产净额 -158,967,729.13 -167,774,998.79

营业收入 22,799,596.55 0

净利润 -9,865,380.40 -8,807,269.66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0,790,497.44 5,780,797.73

（3）控股股东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

债率

流动

比率

速动

比率

现金/流动

负债比率

可利用的融资渠

道及授信额度

重大或

有负债

债务逾期记录及其

对应金额（万元）

对外担保

（万元）

117.3% 34.6% 34.6% -7.4% - - - -

（4）控股股东发行债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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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没有发行债券的情况。

（5）控股股东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所处当事

人位置
当事人对方 主要案由

涉案金额

（亿元）

案件所处阶

段

被申请人 债权人/利益相关方

第三方的财产线索事项，第三方

的原告对相应的财产线索进行

了财产的保全。目前深圳金信安

已向法院提出执行保全的异议。

0.1 执行异议

被告 债权人/利益相关方 民间借贷纠纷 0.02
已和解，逐

步还款中

5.控股股东与公司交易情况

近一年，公司与控股股东未发生关联交易情况。

6.质押风险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持

股比例已超过 80%。经问询控股股东深圳金信安及其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深圳

金信安及其一致行动人就相关质押风险情况评估回复如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深圳金信安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未来

上述股票质押期限届满，深圳金信安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通过自筹资金及盘活相关

资产等多元化筹资渠道偿还到期股权质押融资。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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